
怀柔工商专栏

2018年， 怀柔区新设市场主
体 13049户 ， 同比上升 22.72% ，
居全市第五 。 其中 ， 企业11323
户， 个体工商户1725户， 农民专
业合作社27户。
新设企业呈以下特点：

一是科学技术类占行业主
导。其中，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4314户，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1854
户，建筑业1742户，租赁和商务服
务批发1742户 ， 零售贸易类968

户 ，依 次 排 名 前 五 ，合 计 占 比
92.95%。 二是“三大功能”产业持
续向好。 科技类、文化创意类、休
闲 会 展 类 分 别 占 比 40 . 25 % 、
21 . 63%、0.55%，均居生态涵养区
首位 。 其中 ，科技类同比上升
22.80%，文创类同比上升27.62%，
休闲会展类企业主体趋于饱和。
三是 “减量提质” 取得阶段性成
果。以减量发展、促进生产企业高
质量发展为目标， 执行禁限目录

不予登记主体176户，全年内资生
产企业未出现新增现象。 四是主
体清退效果显著。 注销企业同比
上升149.71%， 体现经营异常、严
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录管控作用，
“僵尸企业”及低端主体清退效果
明显。 五是集群注册管控效果明
显 。 入驻集中办公区企业占比
77.93%，较去年下降4.16%，集群
注册与实体企业比3.53:1。

截至2018年12月25日， 怀柔

区各类商事主体累计89807户。
怀柔工商分局 薛赵欣

2018年怀柔区商事主体发展持续向好

人吃五谷杂粮不可能不生
病， 生病了就要看病、 治疗或休
养。 因此， 请病假是再正常不过
的事情。 然而， 总有单位设置门
槛， 不给假， 不给薪。 单位这样
做对吗？ 答案是不仅错误， 而且
违法！

米虹的父亲老米因病住院治
疗1年多后不幸去世。 期间， 其
所在公司不仅不管不问， 还无理
扣除其病假工资及丧葬费、 抚恤
金。 由于米虹年龄小、 妹妹还未
成年、 母亲不懂法， 所以， 此事
一拖就过去了。

后来， 米虹心有不甘， 找公
司维权。 公司以老米生病是自己
生的， 与公司没有关系。 老米没
工作 ， 当然没有工资 。 至于其
他， 均与公司无关。 因此， 拒绝
她的全部请求。 不得已， 她申请
法律援助。 在公益律师于帆的帮
助下， 经过仲裁最终获得了5万
余元经济补偿。

保安员因病离世
大女儿进京维权

老米是陕西人， 为增加家庭
收入于2009年7月进京打工 。 当
时， 一家家具生产经营公司聘用
了他。该公司还比较正规，入职后
还与他签订了劳动合同。 合同约
定其担任保安员职务， 负责公司
门卫值班工作， 工资为北京市最
低工资，享受公司各项福利待遇。

工资虽然不高， 但工作也不
累。 考虑自己身子骨较弱， 也没
有什么专业技术， 老米就在这里
待了下来 。 一转眼6年过去了 ，
突然有一天老米觉得气短、 浑身
无力， 瘫倒在值班室的地上， 公
司派人赶紧把他送到医院。

2015年7月11日 ， 老米被确
认为肺癌。 由于病情时好时坏，
他一直没离开医院。 期间， 公司
没人来看过他， 也没有向他支付
过病假工资或其他费用。 就这么
熬了1年零4个月时间， 老米终因
医治无效于2016年12月3日去世。

当年， 米虹还不足18岁， 她
下边还有一个上小学的妹妹。 米
虹的妈妈是个农村妇女， 没读过
几天书 。 老米去世后 ， 照顾爷
爷、 奶奶的事情全部落在妈妈的
身上了。

“我爸挣钱不多， 但他是家
里的顶梁柱， 一家人的生活全靠
他。” 米虹说， 父亲永远不在了，

她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于是就天
天哭呀哭。 哭来哭去， 她发现妈
妈的眼泪比她还多， 妹妹的眼神
比她更无助。 这时， 她才知道光
哭没有用， 她没有再哭下去的权
利和本钱， 她必须成为家中的顶
梁柱。

有了这个想法， 米虹的精神
为之一振。 她觉得父亲工作那么
多年 ， 公司可以不怜悯她们母
女 ， 但父亲总该有一定的待遇
吧！ 与妈妈商量后， 她决定找公
司为父亲讨一个说法。

维权之路不平坦
公益律师伸援手

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 米
虹来到心中向往的北京。 经过多
方打听， 她终于找到了公司。 一
开始， 公司没人理她， 她也进不
了公司的大门。 过了两天， 公司
一位负责人答应见她。

一见面， 公司这位负责人首
先问有什么要求 ？ 人家这么一
问， 米虹倒无话可说了。 因为她
自己也不知道父亲应该享受什么
待遇， 无法跟公司谈条件。

双方交谈一会儿， 公司负责
人听出米虹有索要经济赔偿的意
思后说： “你父亲得的是癌症，
这种病是他自身生的， 不是谁给
他传染的或其他外界因素引起
的， 怪不了谁， 也怪不上单位。
你来找单位， 没什么好找的！”

公司负责人还说：“你父亲确
实在公司工作多年，工作也不错。
这些年来，公司待你父亲也不错，
工资照开、 福利照发， 谁也不欠
谁。你父亲因病住院，住院后就没
再来过公司， 没上过班。 他没上
班，公司就没理由给他开支。说直
白一点， 从你父亲不在公司上班
那一天起，他就不是公司的人了，
双方之间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你
没必要再来找公司了！ ”

“公司负责人说的话，听起来
好像没有错误，也符合人之常情。
可我总觉得有点怪怪的， 感觉有
点问题。 ”米虹说，正在犹豫的时
候，她的同学找来社工帮助她。一
天，这位社工朋友告诉她：你去找
找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
究中心吧，那里有许多公益律师，
可以免费帮助农民工维权， 他们
或许能帮助你讨回公道。

米虹来到该中心求助， 于帆
律 师 受 中 心 指 派 为 她 提 供 法

律援助。
米虹告诉于律师， 其父亲当

过4年兵， 复员后做了19年小学
老师。 因当地取消代课老师， 父
亲才到城里打工。 尽管其父亲是
因病去世的， 但公司什么都没有
给， 甚至连句温暖的话都没有。
对于公司的冷漠， 她很伤心， 心
中也有一丝不甘。

千方百计找证据
公司输理付补偿

经过全面分析案情， 于律师
告诉米虹， 其父因病去世虽不能
责怪公司， 但他是公司职工， 在
去世后公司应该依法给付丧葬
费。 另外， 根据法律规定， 老米
生病期间依法享有病假工资。 老
米上有老下有小， 在其去世后被
抚养人生活会出现困难， 应得到
抚恤 。 再者 ， 其支付的医疗费
用， 公司也应该分担一部分。

米虹听到这些话， 紧锁的眉
头慢慢舒展了。 她的所有困惑，
终于有了答案。

然而， 要让公司支付相应的
费用并非那么容易。 对于米虹来
说， 难的当然是证据。 其父两手
空空地走了 ， 没有带走任何东
西， 也没有留下什么有价值的东
西。 他在公司工作时的一切， 似
乎随着他的离去都远去了。

另外是时效问题 。 于律师
说， 老米早在2015年7月之前就
因病离开了公司。 如果公司否认
之后存在劳动关系， 那么， 申请
劳动仲裁就超过一年的仲裁时间
了。 仲裁机构不会受理。

“在法律适用方面， 老米去
世了可以主张公司支付丧葬费，
也可依法索要其病假工资， 但他
的父母、 女儿的赡养抚养问题不
好解决。” 于律师说， 为老米维
权面临很多困难， 但困难再多再
大也要争取。

在于律师指导下， 米虹把父
亲留下的东西从头到尾翻了一遍
又一遍， 凡与父亲有关的每张纸
片都不放过。 找来找去， 找了很
多天， 米虹终于找到了父亲当年
的暂住证、 劳动合同书、 工作证

明、 居住证等资料。
“有了这些证据， 维权就有

了突破口。” 于律师决定从老米
与公司之间是否存在解除、 终止
劳动关系法定事由及有无约定入
手与公司先行交涉。 公司知道律
师的来意后说： 老米早就离开公
司了， 双方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于律师想了解老米生病之前
的情况， 也想了解双方是否就解
除劳动关系有过约定， 但公司不
愿谈这些事情。 尽管如此， 于律
师在沟通中确认了这样一个事
实： 在整个病假期间， 公司与老
米一直未解除劳动关系。 如此一
来， 老米主张权利的时间可以从
2016年12月3日老米去世起算了。

“无论当事人提出任何主张，
均不能凭感情用事， 要有法律法
规作依据。 ”于律师从新中国成立
初期的法规政策一直找到最新规
定，从1951年2月26日实施的《社
会保险法》 及2000年下发的北京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北京市财
政局 《关于调整企业职工因病或
非因工死亡后供养直系亲属救济
费标准的通知》，找到了公司应当
给付救济费的法律依据。

公司看到这些政策规定后态
度马上变了， 当面向律师承诺一
定要履行用人单位责任 。 于是，
双方又坐下来谈。 但是， 一谈到
具体赔偿事宜， 无论公司办公室
主任 ， 还是公司律师都闪烁其
辞， 以此事需要请示董事长为由
回避开。 下次再谈时， 对方又以
董事长生病了为由， 拿不出解决
问题的方案和时间。

时间在不经意间流逝。 转眼
间， 两个多月过去了。 于律师觉
察到， 公司光谈判不拍板、 一拖
再拖的目的， 是想通过拖延拖过
一年的诉讼期间。 关键时刻， 于
律师决定中止谈判， 并一纸仲裁
申请书将单位告到劳动争议仲裁
委员会。

仲裁委庭审本案时， 于律师
重拳出击， 驳得公司代理人哑口
无言。 最终， 仲裁委裁决公司给
付老米病假工资、 丧葬费用、 直
系亲属救济费总计51191.99元 。
1月16日， 米虹领取了该笔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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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新政

女女儿儿代代父父维维权权
讨讨回回补补偿偿55万万元元

父生病单位不管不问
最终还扣工资丧葬费

编辑同志：
我在怀孕期间多次在一

家医院进行产前检查， 而医
师明知我患有严重的遗传性
血友病， 且胎儿已经被遗传，
却一直没有告诉我。 我两个
月前生下男婴后， 才得知这
个真相。

对此， 我曾以侵犯生育
选择权为由要求医院赔偿 ，
但被拒绝 。 医院的理由是 ：
胎儿患病与其产前检查无关，
其曾经一再要求医师必须严
格执行规程要求， 而医师并
未尽职责， 故即使需要赔偿
也应当找医师索要。

请 问 ： 医 院 的 理 由 成
立吗？

读者： 姚素英

姚素英读者：
医院的理由不能成立。
一方面， 医院违反了自

身的法定义务。
《母婴保健法》 第十八

条规定： “经产前诊断， 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 医师应当
向夫妻双方说明情况， 并提
出 终 止 妊 娠 的 医 学 意 见 ：
（一） 胎儿患严重遗传性疾病
的； （二） 胎儿有严重缺陷
的 ； （三 ） 因患严重疾病 ，
继续妊娠可能危及孕妇生命
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孕妇健康
的。” 其中所指的严重遗传性
疾病是指由于遗传因素先天
形成， 患者全部或者部分丧
失自主生活能力， 后代再现
风险高， 医学上认为不宜生
育的疾病。 而血友病属于其
中之一。

《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
第四条则规定： “公民享有
母婴保健的知情选择权。 国
家保障公民获得适宜的母婴
保健服务的权利。”

与之对应， 为维护夫妻
双方的生育选择权， 医疗机
构在产检时发现胎儿存在遗
传性疾病时， 负有告知夫妻
双方的义务。 医院在产前已
经知道你患有血友病， 且胎
儿已被遗传， 却未能明确告
知你， 使你失去了选择是否
生育的机会， 不仅侵犯了你
的健康生育选择权， 也对你
日后生活及男婴将来的生活
造成了严重侵害。

另一方面， 医院必须承
担赔偿责任。

《侵权责任法》 第五十
四条、 第五十五条分别规定：
“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
害，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
有过错的， 由医疗机构承担
赔偿责任。” “医务人员在诊
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
情和医疗措施。 需要实施手
术、 特殊检查、 特殊治疗的，
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
明医疗风险、 替代医疗方案
等情况， 并取得其书面同意；
不宜向患者说明的， 应当向
患者的近亲属说明， 并取得
其书面同意。 医务人员未尽
到前款义务， 造成患者损害
的， 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

因此， 尽管医院曾要求
过医师必须严格执行规程 ，
尽管后果源于医师未尽职责，
但医院同样不能推卸责任 ，
其只能在向你承担赔偿责任
后， 另行追究医师的责任。

廖春梅 法官

不告知胎儿患有遗传病
医院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